
九、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

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X-MET8000 S 手持式光谱仪，生产厂为日立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厂址为上海市

闵行区黎安路 1601-1605（单）号、1609 号 5 幢。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ZNJX50Ai▲便携式金相显微镜，生产厂为徐州正能检测设备有限公司，厂址为徐州市泉

山区解放南路祥悦大厦 402 室。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3.HS 700 多功能超声波检测仪，生产厂为武汉中科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为武汉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七路126号超声波自动检测设备及UT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综合楼1-6层。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4.LM（B）-30W 手持式激光打标机，生产厂为山东镭工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厂址为中国（山

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舜华路街道舜华路 879 号济高大数据产业中心 4号楼 1202-1 室。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5.GS/PRB/RB 试块，生产厂为山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厂址为济宁经济开发区(坡北路与瑞

祥路交叉路口)。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

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HN-CF100 煤粉细度分析装置，生产厂为长沙海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螺丝塘路 1号、3号德普五和企业园二期 3栋 205。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7.F1775 电能质量分析仪，生产厂为安徽世福仪器有限公司，厂址为安徽省芜湖市鸠江经

济开发区龙腾路 66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

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8.DF-3-50L 标准金属量器 1、DF-3-30L 标准金属量器 2，生产厂为海兴县东方计量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厂址为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苏基镇赵常丰村西 800 米。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

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9.ES-100K-5 高精度电子磅秤，生产厂为天津市德安特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厂址为天津西

青学府工业区学府西路 2号（西区 D4 号厂房 102、2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

日 期： 2026 年 5 月 18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5-1 分项报价表”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和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

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

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

证的，属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标

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

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

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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